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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依據：高雄市教育局行事曆辦理。
2、 目的：提升本校學生英語文學習風氣與興趣，增進英文寫作能力，展現學習成果。
3、 對象：本校國一學生符合下列資格者：
（1） 全民英檢中級通過者，或由老師推薦相當於全民英檢中級程度者。
（2） 國中一年級以上未曾在國外英語地區，或國內外僑學校雙語部就讀英語兩年以上者。
（3） 非外國來華留學生。
4、 主辦單位：教務處教學組。
5、 競賽規定： 
（1） 日期：101年10月 19日（五）13：30～15：10（計100分鐘）。
（2） 地點：雅博樓一樓大閱覽室競賽。
（3） 作文題目於現場公佈。
（4） 作文用紙於現場發放。
（5） 評分標準：內容30%、結構20%、文法20%、修辭20%、標點拼字10%。
（6） 限用藍色或黑色原子筆，其他顏色原子筆、鉛筆或未依規定書寫者，該試卷以零分計算。
6、 注意事項：
（1） 各班學藝股長請於10月16日（二）中午前，將報名表繳至教務處教學組。逾時以棄權論，不得補報。
（2） 有意願參加者，經由各班英文老師推薦報名，每班不得超過2名。
（3） 配合高雄市決賽規定，演講或作文比賽只能擇一參加。
（4） 校內比賽第一名者須接受培訓，並代表學校參加高雄市決賽。
（5） 不符合報名資格者，請勿報名。報名或參賽發現不符合規定，取消參賽資格。
（6） 試場內禁止喧嘩吵鬧、使用手機、攜帶小抄等違反競賽規定之情事，如有違規者除取消資格外，依校規懲處。
7、 獎勵辦法：
（1） 第一名：小功1次、獎狀乙張。 
（2） 第二名：嘉獎2次、獎狀乙張。 
（3） 第三名：嘉獎1次、獎狀乙張。 
（4） 佳　作：嘉獎1次。
8、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呈　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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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
1、 各班學藝股長請於10月16日（二）中午前，將報名表繳至教務處教學組。逾時以棄權論，不得補報。
2、 請將報名沿線撕開，第一聯繳交教務處報名，第二聯送交學務處核銷公假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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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第二聯）此聯由學務處留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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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
1、 各班學藝股長請於10月16日（二）中午前，將報名表繳至教務處教學組。逾時以棄權論，不得補報。
2、 請將報名沿線撕開，第一聯繳交教務處報名，第二聯送交學務處核銷公假用。
